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设立宗旨

为进一步深化有组织科研，鼓励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

提升学科建设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结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实际，特制定外国语学院学术著作出版

资助办法。

第二条 基本原则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遵循“自愿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

的原则，优先资助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创新性及学科特色的

学术专著。

第二章 资助范围与条件

第三条 资助对象

学院在岗在编教师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尚未出

版且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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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资助范围

（一）学术专著：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具

有原创性和学术深度的专著，不包括教材、论文集、工具书、

古籍整理、文学创作等。

（二）出版社要求：须在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出版。

第五条 申报条件

（一）书稿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术规范，政治方

向正确，学术观点鲜明，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

值；

（二）书稿须为已完成的定稿，并达到出版要求；

（三）书稿已联系好有出版意向的出版社，并已签订正

式出版合同；

（四）同一申请人当年仅限申报 1 部，初次申报的教师

优先考虑；

（五）已获得资助尚未完成出版流程的，不能再次申请。

第三章 资助标准

第六条 资助额度

学院每年资助总数不超过 5 部，具体标准如下：

（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o 结项（鉴定）结果为“优秀”，资助 5 万元；

o 结项（鉴定）结果为“良好”，资助 3 万元。

（二）其他学术著作：资助 2 万元。



第四章 申报与评审

第七条 申报材料

申请人需提交以下材料，交由科研秘书汇总：

（一）《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表》；

（二）完整书稿（含内容摘要、目录及正文）；

（三）出版合同；

（四）相关证明材料（如国家社科基金结项证书、查重

报告等）。

第八条 评审程序

（一）资格审查：科研秘书对书稿和申报材料的进行初

步审核；

（二）师德师风审查：学院党委对申请人进行师德师风

考查；

（三）学术委员会评审：学院学术委员会对通过形式审

查的书稿进行学术质量评审，重点评估选题价值、创新

性、学术规范等，排序推荐；

（四）党政联席会审定：学院党政联席会根据学术委员

会推荐意见，结合年度资助名额，最终确定资助名单。

第五章 经费管理与成果要求

第九条 经费拨付与使用

（一）资助经费仅用于支付出版社的出版费用。经费的

使用与管理须严格遵守西南大学财务规定；



（二）凭出版社正式发票按资助额度报销。

第十条 成果管理

作者需在著作出版后向学院提交样书 2 册，用于学院存

档及资料室馆藏。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监督与责任

（一）获资助者原则上应在获资助之日起 1 年内出版，

如有特殊情况需延期，应提前向学院提交书面申请，经

学院批准后方可延期；

（二）严禁学术不端行为，如发现抄袭、剽窃等违规情

况，一经查实，将撤销其资助资格，追回已拨付经费，

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第十二条 实施与解释

（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本办法由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

释。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5 年 11 月 27 日

附件：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表



附件：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表

姓名 工号 联系方式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国家社科结项优秀
☐国家社科结项良好
☐其他学术著作

拟出版机构名称

拟出版时间 成果字数 （万字）

出版作品基本情况（成果说明、核心内容、学术价值、预期影响等）

我承诺本成果出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确保学术安全。
本人对成果出版承担直接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师德师风考察
签字： 年 月 日

学术评审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定
签字： 年 月 日


